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

引自《澳門歷史文物藝術展》頁18附圖。此圖較原刊地圖作了180度旋轉，以便適應讀者與其他澳門歷史地圖和現代地圖比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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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
初步研究

吳宏岐*　趙湘軍**

  * 吳宏岐，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嶺南歷史地理、澳門史研究工作。
** 趙湘軍，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歷史旅遊地理研究工作。

本文所說的〈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是

指澳門收藏家協會會長、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會

長吳利勳先生收藏的《趙書澤堂家譜》中所附的

一張手繪地圖。此圖曾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林廣志博士在2004年12月於所撰〈清代澳門望廈

趙氏家族事蹟考述〉中以附圖形式首先刊佈
(1)
，林

文後來又收於澳門收藏家協會、澳門歷史文化研

究會2007年10月出版的《澳門歷史文物藝術展》

一書中，所附地圖起名為“《清代澳門望廈趙氏家

旅(族字之訛)事蹟考述》地圖”
(2)
，排版方式略有

調整(較首次刊佈時有順時針90度旋轉)，但圖件更

為清晰一些。目前已刊佈的兩種《趙書澤堂家譜》

所附手繪地圖均無正式圖名，似皆由兩個半張地圖

原稿或一張原圖分兩次掃描後拼接而成，拼接處有

部分內容缺失，整個地圖四邊也有部分內容缺失，

或許原圖本不完整。不過，此圖為目前所見近代澳

門地區歷史地圖中唯一涉及澳門半島北部地方的一

幅區域專題地圖(據其反映的內容暫定名為“望廈

及其附近村落地圖”)，此圖雖不完整，但內容豐

富，學術價值較大，值得深入研究。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

的作者與繪製年代

關於〈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的作者與繪

製年代，林廣志曾有簡單的推測，認為此圖“繪

出了亞馬留被刺時的地形，還標出後來周圍防衛

的變化，其情景很像是趙氏後人為了記述這一件

事所繪，但目前暫時不能證實它是否就是記載趙

封石參與‘亞馬留事件’策劃的資料，還有待我

們提供更多的證據資料”。
(3) 
按此圖既然附於《趙

書澤堂家譜》中，當為趙氏後人所繪，但關於此

圖的繪製年代，尚需要根據地圖本身提供的資訊

並結合相關史料作進一步的研究。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中的文字註記，

提供了多條資訊直接反映葡人在澳門舊城以北地

區拆村毀墳修建馬路、營建兵房，以及中國居民

修建居室、經營工礦業的時間情況。其中時間最晚

的一條提到，“光緒十二年余瑞雲、蔡森等倡建洋

屋款式並燒泥磚，火爐在青洲山煙營”，據之可以

判斷此圖繪製年代的上限是光緒十二年(1886)。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為目前所見近代澳門地區歷史地圖中唯一涉及澳門半島北部地

方的區域專題地圖，此圖雖係單色(黑色)手繪草圖性質，但圖中有大量符號註記和文字註記，

內容相當豐富，是研究近代澳門歷史地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通過對地圖繪製背景的分析，

初步推斷此圖是望廈村趙氏後人在光緒十二年(1886)參與清朝政府與葡萄牙政府交涉澳門問題

時所繪的一種參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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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繪製年代的

時間下限，也可以根據此圖中反映的一些具體內容

作相應的推斷。圖中記載了澳門半島北部地方(即

澳門舊城以北地區)七條村落的名稱，相關地名主

要有：望廈西閘口、塔石村、龍田村、龍環村、沙

岡村、新橋村口、沙梨頭口等。據澳門掌故研究專

家王文達考證，龍田村原屬香山縣管轄，“詎於清

朝道光二十八年，澳葡兵頭亞馬勒氏竟由澳門城牆

之水坑尾門，闢一馬路經龍田村背後，直出馬交、

黑沙環而達關閘，因此龍田村後之田園土地，悉

遭蹂躪。”“自從沈米事件發生後，滿清官吏庸

懦，竟任人攫去，更闢馬路，編立門牌焉。”“龍

田村自從設立門牌，編入澳門戶籍後，澳葡富人如

文第士、羅沙達、飛良紹、八士度等，則漸漸以

賤價向村人收買磚瓦房舍，每間備價不過白銀三

幾十両，交易後即促其搬遷；至於篷寮木屋，則

由當局每間補價一両幾錢，勒令徙去，實行巧取

豪奪。惟是窮苦大眾，一失棲所，即難為家，故

遷徙維艱，遂致遷延歲月，直到光緒三十三年，

仍有三十餘家，無法遷徙。是時當局派救火員，

攜備梯、斧、火水等物，強令各戶人丁將傢俱雜

物遷出，然後將篷寮木屋澆以火水，可憐貧戶，

盡付一炬。”
(4)
但在〈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

上，龍田村仍繪出不少屋舍，顯見此圖當成圖於

光緒三十三年(1907)以前。又據王文達考證，塔石

山舊稱三疊石，又稱頸頭山，“山之險，又有坑

水雨穴，分築石圍欄兩道，斜向新橋方面而下，

舊稱‘丹坑渠’。山上各處，尚有不少中國墳

墓，皆澳門及龍田、望廈等村人之祖先塋塚也。

同治年間，澳葡既佔領塔石，到光緒末年，便欲

開闢此山，遂有盡將山上之中國墳墓掘去之舉。

據《新修香山縣誌》之紀事編載稱：‘光緒三十

一年，夷人平毀塔石等處墳墓，投無主遺骸於海

云。’澳葡既將三疊石炸毀，又將丹坑渠填塞，

更將整座頸頭山鏟平，祇餘舊西洋墳場及監獄附

近一帶高地而已；後更開馬路，築洋樓，而頸頭

山原來面目已泯滅淨盡。”
(5)
而在〈望廈及其附近

村落地圖〉上，不僅塔石山仍然存在，由塔石斜

向新橋的渠道也依稀可見，並且塔石村和西洋墳

地之西側，還註明“左右一帶各村民墳”字樣，

這又可證明此圖繪製的時間當不晚於光緒三十一

年(1905)。這就是說，〈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

繪製的時間大致可以確定在光緒十二年 (1886) 至

光緒三十一年(1905)之間。如果結合〈望廈及其附

近村落地圖〉繪製背景的分析 (詳參後文)，尚可

進一步推測此圖極有可能就是趙氏後人在光緒十

二年 (1886) 所繪。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

的註記特色與主要內容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為望廈趙氏後人

所繪製，係單色(黑色)手繪草圖性質，雖有方位標

示(地圖某一周邊部位有個缺損字，似為“東”字下

部之殘筆)，但無圖名、圖例和比例尺。不過，圖

中註記類型比較複雜，不僅有大量的符號註記，

而且又有較多文字註記，反映出的內容也相當豐

富，是研究近代澳門歷史地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

料，值得進行系統研究。

一、符號註記的類型及其所反映的內容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中的符號註記大

致有線型符號和象形符號兩大類，分別用以反映

不同類型的地理事物。

(一)線型符號

圖中的線型符號較為複雜，有單曲線、雙曲

線、弧形線、閉合曲線和複合曲線等多種類型。

單曲線主要用以表示內港海岸線和外港部分

海岸線，如沙梨頭附近的海岸線和龍環村東的海

岸線，也有少數反映的是村落田間的細小溝渠，

如前文提到的由塔石斜向新橋方向的渠道(舊稱“丹

坑渠”)。

雙曲線則多表示道路，馬路通常繪得較粗，

如由三巴門閘口通向關閘的馬路，由水坑尾閘

口通向龍田村和龍環村的馬路，以及連接這兩

條馬路的“新開馬路”等都是如此，而村中街

道或田間小路則稍細一些，如沙岡村中、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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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的街道，以及望廈村南、龍環村西北的田

間小路等。

弧形線多表示山地或崗丘，並且通常用複合

弧形線的形式來表現，其弧度、長度反映了山地

或崗丘的相對高度和大致範圍，如東望洋山與其

北側的徐山就有較大的差異。

閉合曲線一般用來表示村落、居民區、農田、

菜圃、山園、西洋花園、兵馬廠、墳地等的範圍大

小；也有用來表示山坳地形，如豬頭山北的山坳；

塔石山則用三個閉合曲線來表示，顯示“三疊石”

之舊名確實有其來源；有些則用閉合雙曲線表示牆

垣的存在，如塔石西側的西洋墳地。

複合曲線除表示山地或崗丘的複合弧形線以

外，還有三種情況：一是在雙曲線內加繪密集的

小橫線，表示澳門城的舊城牆的具體走向；一是

在雙曲線內加繪稀疏的小橫線用來表示沙岡村東

南、斜向望廈村南的鹹涌；一是用多條單曲線密

集複合用來表示蓮花莖(圖中稱“關閘沙”)兩側

的沙灘地形。

(二)象形符號

象形符號主要是用來表示村舍、舖舍、寺

廟、教堂、醫院、閘門、炮臺、兵馬廠等類建築

物，圖中這類符號較多並且常常配合有地名標註

或說明性文字註記。

值得注意的是，圖中所繪象形符號並未完全

採納統一的符號，而是根據建築物的性質尤其是

建築立面特徵而有所區別，其實就是縮小的建築

立面圖，如圖中的關閘繪有門洞，炮臺則繪有女

牆，顯示建築功能的不同；中國人的村舍、舖舍

與西洋人的兵房、兵馬廠等類建築皆繪有屋頂，

但形象卻略有區別，如花王廟與大三巴同是西洋

教堂，兩座教堂頂端均繪有十字架圖案，但教堂

的立面特徵卻有顯著不同。

另外，圖中還通過象形符號數量的多少和組

合情況來反映人文景觀的規模和綜合功能，如圖

中龍田村繪有三排共九間屋舍(其中村中街道以南

兩排五間，以北一排四間)，而其東面的龍環村祇

有一排三間，這至少說明龍田村的村落規模要遠

遠大於龍環村的，儘管前者的不少村舍在道光二

十八年(1848)以後曾被澳葡富人如文第士等陸續

以賤價收買，但至少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以前

村落屋舍數量仍然不小；沙岡村中道路的西側繪

有舖舍四間，東側祇繪有舖舍兩間，這也說明在

作者的印象中，道路西側近海岸一側的商舖較之

東側更為繁盛；東望洋炮臺上繪有燈塔和旗幟，

關閘西南側標繪有葡人兵房，普濟禪院與東側的

葡人兵房緊接在一起，西洋兵頭花園則西臨馬兵

廠，說明這些小區域的建築物多是以建築群的形

式出現的，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綜合的功能。

二、文字註記的類型及其所反映的內容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中更為重要是文字註

記，主要分為地名註記和說明性文字註記兩大類。

(一)地名註記

圖中直接標註的地名共有六十一個(另在相關說

明性文字中出現“飛沙關”和“關閘沙”，實際上

總共涉及六十三個地名)，依據所指稱地理事物的性

質，大致可分為十二個小類別，具體情況如下：

(1) 山名(含崗地和山坳)名

共見十四個，分別是青洲山、蓮峰山、玉

山、何山、豬頭山、徐山、大龍喉、二龍喉、塔

石、蔡山、金墩崁、大石、山 (未標註具體山名)

和山坳 (未標註具體地名)。

(2) 水名

共見四個，分別是大海、裡海、涌口和鹹涌

尾水口。

(3) 村落名 (含相關地名)

共見七個，分別是望廈西閘口、塔石村、龍

田村、龍環村、沙岡村、新橋村口和沙梨頭口。

(4) 寺廟、教堂名

共見八個，分別是蓮峯廟、蓮溪廟、先鋒廟

仔、康公廟、普濟禪院、西洋花王廟、大三巴和

禮拜堂。

(5) 街道、坊區名

共見五個，分別是石牆街、(望廈) 村心之

路、新開馬 (路)、荷蘭園和進教圍。另有失名

之“馬路”七條，暫不計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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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醫院名

共見兩個，分別是鏡湖醫院和西洋醫院。

(7) 花園名

共見兩個，分別是白鴿巢園和西洋兵頭花園。

(8) 菜圃、山園名

共見三個，分別是普濟院內菜園、紅豆園和

半邊月山園。

(9) 墳地名

共見一個，即西洋墳地。另外，還有五片中

國人墳地，無固定牆垣，範圍大小不明，不計入

墳地名。

(10) 閘口名

共見五個，分別是(關)閘、(望廈村) 西閘、(望

廈村) 東閘、三巴門閘口和水坑尾閘口。另外，

圖中還提到關閘的別名為“飛沙關”，但非直接

標註，不計在內。

(11) 炮臺、兵房地名

共見八個，分別是東望洋炮臺、(大炮) 臺、

小炮臺、(先鋒廟仔南側)汛地、(關閘西南側)葡人

兵房、(先鋒廟仔對面) 葡人兵房、(普濟禪院東側)

葡人兵房和 (西洋兵頭花園西側) 馬兵廠。

(12) 區功能變數名稱

共見兩個，分別是澳門(兩次標註)和澳內。

另外，圖中還提到“關閘沙”，係在說明性文字

內出現，暫不計入。

(二) 說明性文字註記

圖中出現的說明性文字一般註記於重要建築

物、地名近旁，或者馬路之中，有些相關說明性

文字由於圖中位置不夠而被就近安排在地圖周邊

的空白部位。據筆者初步統計，圖中說明性文字

共有八類四十六組，其中四組文字註記於地圖周

邊，內容缺損較為嚴重，祇可作大致的推測。這

些說明性文字大致可分成以下幾種類型：

(1) 地名的別名

僅見一例，即“(關)閘”旁註“亦名飛沙關”。

(2) 山地現狀說明

共見兩例，一為望廈觀音古廟北“玉山”

旁註有“英租”二字，一為荷蘭園東偏未標註

具體名之“山”旁註“此處民墳被葡人掘去遍

種樹木”。

(3) 建築物(群)情況說明

共見十三例，其中關閘西南側“葡人兵房”

旁註“同治初年葡人私設兵房看守”，先鋒廟仔

對面“葡人兵房”旁註“同治初年葡人設兵”，     

“西洋兵頭花園”旁註“此園同治年間初建”，  

“馬兵廠”旁註“此兵房於光緒五年葡人建造，

全間石壁”，“東望洋炮臺”旁註“此炮臺初開

澳時已建，縣誌有載”，“小炮臺”註明“無兵

守”，“西洋花王廟”旁註“此廟在三巴門之

外”，青洲山東南側建築物旁註“洋人舊屋”，

青洲山西南側建築群旁註“光緒十二年余瑞雲、

蔡森等倡建洋屋款式並燒泥磚，火爐在青洲山煙

營”，(望廈)“村心之路”之南建築群旁註“屬

村前屋宇”，沙岡村心路兩側建築群分別旁註 

“舖舍”和“民人舖舍”，新橋村口與沙梨頭口

之間建築群旁註“社前舖舍”。 

(4) 閘口拆毀時間與管理變化情況說明

共見四例，其中望廈村“西閘”旁注“於光緒

四年被葡人拆了”，望廈村“東閘”旁亦註“於

光緒四年被葡人拆了”，“水坑尾閘口”旁註“此

閘經同治四年毀拆，未拆之前仍然晚上九點鐘關

鎖”，地圖周邊空白部位有關“三巴門閘口”的

文字註“(三)巴門之閘於同治(四)年毀拆，未拆

之前(晚)間九點鐘關鎖，鎖匙(□□)閘門樓上洋

人管”。
(6)

(5) 馬路修建情況說明

共見五例，其中望廈“村心之路”內註記“村

心之路西夷改為馬(路)”，自三巴門閘口北通關

閘沙的“馬路”內註記“此馬路乃道光廿八年被

葡人鋤去中國民墳開闢”，自水坑尾閘口東通龍

田村的“馬路”內註記“此馬路多係民墳，於道

光二十八年被葡人鋤去開闢”，勾通上述兩條馬

路的“新開馬(路)”內註記“此光緒十年之新開

馬路，活［闊］三丈，長百二三十丈，乃葡人佔

民稅田，計八畝零”，“何山”山前馬路內註記 

“此馬路通過山背至關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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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地性質說明

共見十七例，主要是住宅用地、墳地和農田用

地情況的說明，其中蓮溪廟東北註明為“屋地”，

石牆街北註明為“民人房屋之地”，荷蘭園註明

為“民人房屋”，鏡湖醫院之東註明為“民人居

處”，望廈村西北註明有一片“百姓山墳”，望

廈村西南註明有一片“民墳”，龍田村與龍環

村之東註明有一片“百姓山墳”，塔石村與西洋

墳地之西側註明“左右一帶各村民墳”，東望洋

炮臺西側山麓也註明“一帶俱是百姓山墳”，另

外還有八組 (每組二、三、四、七、十個字不等)  

“ 田”字顯示八片農田的範圍大小。

(7) 葡人佔地情況說明

共見三例，皆在地圖東北面周邊(即望廈

村東北方向)空白部位，文字缺損較多，不能

完整解讀，自東到西的各組說明性文字分別

是“(□□)在炮臺後之右(□□)道光二十八年

被(□□)”，“(□□)關稅(□□)被葡(人)(□)遷

佔稅(□□)”，“(□□)更(□□)佔住”。

(8)地圖方位說明

僅見一例，在地圖某一周邊部位有個單字，此

字缺損較為嚴重，推測為指示地圖方位的“東”字

下部之殘筆。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

繪製背景的初步分析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文字註記所反映

的內容大致瞭解以後，就可以結合相關檔案文獻

資料，進一步分析此圖繪製之背景。

目前可以基本上確定的是，林廣志關於此圖是

趙氏後人記述“亞馬留事件”所繪的推測，當有一

定的偏差。因為圖中文字註記中未有一處特別提到

亞馬留，繪製時代又晚於1849年8月22日發生的“亞

馬留事件”數十年之久，似與這個事件關係不大。

不過林文有關趙氏家庭參與澳門政治及中葡事務的

研究，還是為我們進一步分析〈望廈及其附近村落

地圖〉繪製的背景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思路。

據林廣志研究，在嘉慶年間，以澳門趙氏二

十六世(第五代)趙允菁為代表的澳門紳士“非常

普遍地對地方事務負有責任，直接督促官府對澳

門政事的處理，甚至於防火之類的日常事務都參

與其中”，客觀上“與地方政府構成了清政府統

轄澳門的核心，是與西方勢力抗衡的重要力量”，

而“更為重要的是族譜還記趙允菁長子趙封石曾

經參與著名的‘亞馬留事件’”，“說明兩廣總

督徐廣縉通過澳門本地士紳趙封石參與謀劃了整

個事件。”
(7)

另據清代澳門中文檔案資料，嘉慶二十年

(1815)趙允菁確實曾奉香山縣官府命令，參與了

查驗當民人與西洋夷人合夥圈地之事，〈香山知

縣馬德滋為催飭查明澳門沿海一帶民人私築舖屋

以憑押拆事下澳門地保諭(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六

日，1815·9·18)〉即透露了相關資訊 
(8)
：

    

特調香山縣正堂馬，諭澳門地保余有功、

史文機、劉德高知悉：

照得澳門地方華夷雜處，西洋夷人每年輸

納租銀伍百壹拾伍両，建屋居住。遇有倒塌，

例應報明勘驗，方准修復，不得於舊有舖屋之

外，添建一椽一石，違者以違制論，久經遵照

在案。

茲查近日澳門沿海一帶地方，竟有民人私

自佔築，或藉向夷人輸納租銀數錢，即串同修

砌；若不查究辦，將來愈築愈多，不獨官地已為

民佔，更恐滋生事端。先經出示曉諭，爾等逐段

挨查去後，日久未據繪圖稟覆，合再諭催。諭到

該地保，立即協同澳門紳士趙允菁、葉恒澍等，

速即查明沿海一帶各居民舖屋，如係與人買受，

及遵例投承者，着令撿出契照，稟繳核驗。倘係

私佔官地建造，或藉向夷人批地，串同砌築者，

該地保即協同各紳士，逐段查明某人佔築何處若

干，限五日繪圖列摺，稟覆本縣，以憑親臨查勘

押拆。此催之後，倘再徇延，以及藉端滋擾，定

提重究不貸。毋違。特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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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檔案記載中，應當引起注意的是“日久

未據繪圖稟覆，合再諭催”、“限五日繪圖列

摺，稟覆本縣”這兩句，因為這說明香山知縣是

要求諸位地保協同澳門紳士趙允菁、葉恒澍等人

查驗相關事情之後，必須在五日內繪圖稟覆。針

對澳門居民私建房屋等類事宜，要求繪圖稟覆，

似是香山縣官府當時的一貫作法，因為在〈香山

縣丞吳兆晉為飭將山水園蕃人私建房屋丈明繪圖

並查明稟覆事下理事官諭(嘉慶十三年二月初五

日，1808·3·1)〉也一再強調“眼同丈明，繪

圖註說”
(10)
。可以據此推測，嘉慶二十年(1815)

趙允菁等人一定也是將調查情況“繪圖註說”並

稟覆香山知縣的，可惜限於資料，無法看到趙允

菁等人繪製的具體地圖。

趙氏家族自明末崇禎十五年(1642)開始居住澳

門，清代已成澳門望族，代有人材，亦一直頗受清

朝官方看重，〈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或當是趙

氏後人在光緒十二年(1886)參與清朝政府與葡萄牙

政府交涉澳門問題時所繪的一種參考地圖。

19世紀80年代後期，在中法戰爭(1883-1885)

之後，清政府由於國庫空虛，又因創設海軍和推

行新政需要籌集鉅款，急於實行鴉片稅釐並徵辦

法，這就為葡萄牙的外交訛詐提供了可乘之機。

葡萄牙利用清政府亟需籌款的迫切心情，在實行

鴉片稅釐並徵問題上，同英國相勾結，設下圈套

迫使清政府就範。1886年5月19日，清政府派上

海道邵友濂會同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前往香港，同

港英當局談判港澳間徵稅和緝私問題。從6月19

日至9月16日，清政府和港英當局的談判持續進

行了三個月。赫德實際上操縱了整個會談，他既

是中國方面的代表，又常以總稅務司身份穿梭往

來於澳門、廣州和香港之間，溝通粵督張之洞與

港澳當局三方的觀點，充當談判掮客。自7月21

日起，赫德又與澳葡總督羅沙斷斷續續會談了一

個多月。羅沙氣焰囂張，先後提出了許多無理要

求。8月10日，赫德背着中國政府，與羅沙擬訂了

兩個文件，作為未來中葡正式談判的基礎。其一是

〈擬議條約摘要〉，其二是〈續訂洋藥專條〉。兩

個文件擬訂後，羅沙於8月23日離任返國述職，赫

德則赴穗探聽張之洞對談判的態度，並於8月26日

返回香港。
(11)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的文字

註記中多次提到“關稅”、“佔稅”、“葡人佔

民稅田”等字樣，並且有關建築物情況的文字註記

中涉及時間最晚的一條是在光緒十二年(1886)。聯

繫到澳門趙氏二十六世(第五代)趙允菁在嘉慶二十

年(1815)曾奉香山縣官府命令參與了查驗當民人與

西洋夷人合夥圈地之事並且“繪圖稟覆”，兩廣總

督徐廣縉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也曾通過澳門本地

士紳趙允菁長子趙封石參與謀劃了著名的‘亞馬

留事件’”，所以不排除粵督張之洞在光緒十二

年(1886)清政府與港英和澳葡當局談判之際，就

曾要求趙氏後人調查澳門葡人佔稅、佔地等項情

況的可能性。實際上次年即光緒十三年(1887)6月

張之洞的一份奏摺中稱“葡之駐澳，本以圍牆為

界，牆外民田戶籍，悉隸香山，葡人逐漸越佔，

近向界外村民勒收田房租鈔，迭據望廈村紳民聯

稟赴訴，經臣先後委員會勘，照會葡官，查禁在

案”
(12)
，就透露了一些相關資訊。

澳門舊城之北共有七條村落，為何祇是“望廈

村紳民聯稟赴訴”？光緒十三年(1887)8月張之洞

等致總理衙門的一份電文中對此略有說明：

     

澳門事，委員暨香山縣、廣州府等查

覆，圍牆內為租界，圍牆外關閘內為民地。

歷年葡人漸圖混佔牆外地，至今居民相持不

從。關內七村旺廈有田四頃，另赴縣完糧

三十餘両，餘龍田、龍環、塔石、碪岡、新

橋、梨頭六村，依山雜居，無田無糧。葡

人沿街設燈，捐燈費，又編列門牌，勒收地

租，或交或否。旺廈全村燈費租鈔，均不交

納。至詞訟仍歸香山縣管理，即租界內口角

錢財細故，葡人就近處息，人命及各重案，

或縣票差赴澳門傳訊，或由葡官送歸香山縣

訊辦，有案可稽。民間屬葡多不願，旺廈民

眾丁多，尤不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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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三年(1887)十月張之洞的另一份奏摺

中也有言及：

    

在旺廈一村，歲完有糧銀糧米，共銀三十餘

両，其餘沙岡、新橋、沙梨頭、龍環、龍田、塔

石等六村，依山雜居，並無田糧。葡人先於各處

強設路燈，籍收燈費，漸向各村強編門牌，勒收

地租。旺廈村全不交納。龍環、塔石兩村不繳者

十之六七。至詞訟案件，其口角錢債細故，仍歸

香山縣控告辦理，甚至圍牆以內遇有重案，往往

由洋官照會香山縣歸案審辦。此皆咸豐、同治、

光緒年間之案，均有案牘可稽。是澳門一島，牆

內土地人民，歷年並未專歸葡人管轄，牆外可

知。屢次紳民呈詞，深以入洋籍輸洋賦為恥，情

辭憤激，不約而同。上年葡人勒收租錢，旺廈村

民鳴鑼拒之，立即遁去，強者抗不完交，弱者亦

從違各半。
(14)

    

實際上，光緒十三年(1887)6月張之洞奏摺中

提到的“望廈村紳民聯稟赴訴”之事，乃是發生

在光緒十二年(1886)春季。而在此事發生不久，

張之洞即密派人員詳細調查相關情況。這可從前

引光緒十三年(1887)10月張之洞的奏摺中得到進

一步的證實：

    

伏查澳門一區，祇為粵省肘腋之患，自道

光、咸豐以來，洋務紛紜，內患未靖，無暇議

及。彼遂蒙混多佔，得步進步，乃歷來無人禁

制，非葡之強盛不能禁制也。臣到粵後，即首

將闈姓之利收回。上年春間，臣據旺廈村紳民

呈稟，即經密劄印委各員，迭次密查，一面照

會葡官禁阻，一面繪具地圖，考核葡人虛實，

兵食商務情形，並每年粵省接濟澳門米穀若

干，經由何道，以為清理防遏之計，並於紫泥

關卡稽查走私蠶繭，以免土絲之利歸入澳門，

迭經諮關行司飭局籌議。然非籌定辦法，奏奉

諭旨，不敢輕易發難，其時以東西省越邊界務

未竣，未便同時並舉，擬俟越界既定，即當陳

奏。先已於本年三月內諮達總署密籌辦法，嗣

接到立約明文隨即通籌利害條例具奏。今復加

詳查，民情之憤，後患之深如彼，於藥徵之無

益有害又如此，竊思詳約總宜緩定，俟年餘

事，體察藥徵旺淡究竟如何，再行請旨定奪，

如彼非理要求，或竟作罷論。
(15)

    

上引奏摺中最值得留意的是“上年春間，臣

據望廈村紳民呈稟，即經密劄印委各員，迭次密

查，一面照會葡官禁阻，一面繪具地圖”等語，

可知張之洞在光緒十二年(1886)春季收到旺廈村

紳民呈稟以後，即密劄委印官員幾番調查葡人侵

地佔稅等項事情，並讓人繪製了相關地圖。《趙

書澤堂家譜》中所附的望廈村趙氏後人所繪〈望

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大概就是其中一份基礎

性地圖的副本。

張之洞在光緒在十二年至十三年(1886-1887)

間應當是讀到並參考了趙氏後人所繪的〈望廈及

其附近村落地圖〉。在光緒十三年(1887)六月張

之洞的奏摺中提到葡人所居之地“東北枕山，西

南濱海，是為澳門，其原立之三巴門、水坑門、

新開門，舊址具在，志乘可徵，所築炮臺、馬

路、兵房，均屬格外侵佔，應於立約時堅持圍牆

為界，不使尺寸有逾。”“葡人於同治初年將圍

牆拆卸，希圖滅跡，然牆可拆，舊址終不可沒。

將來約有成議，似應由粵省督撫就近派員，會同

葡使親往勘驗，詳查舊址，公同立界，俾免影射

逾越。”
(16)
而在〈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中，

三巴門、水坑尾門、新開門舊址，以及葡人所築

炮臺、馬路、兵房等均有清晰標註，而且圖中三

巴門、水坑尾門文字註記均說明是“同治四年毀

拆”，尤其是此圖還特意繪出了澳門舊城牆的具

體走向，並註明舊城牆以西南為“澳門”、“澳

內”，這些均與張之洞的說法均大致符合。在前

引光緒十三年(1887)6月張之洞奏摺中，張氏雖

然僅說自己依據的資料是徵於“志乘”，但目前

所能看到的光緒十三年(1887)以前成書的明清“志

乘”中涉及澳門的地圖其實大多比較粗略，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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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中的〈澳門正

面圖〉、〈澳門側面圖〉於澳門舊城牆及其以北

地區的村落、官署、廟宇等有較為清楚的標繪；

但此二圖繪製時間較早，也未能反映出後來葡人

毀折城牆、修築馬路、侵地佔稅等多種情況。可

見張之洞的奏摺主要是根據最新的調查資料而立

論的，其中就當包括趙氏後人提供的相關地圖

資料。或許正像後來澳門同知蔡國楨所說的那

樣，“夫履勘界務，以地圖為憑，遵守界限，以

劃界為憑，此各國之大較也”，而在光緒十五年

(1889)澳葡兵頭為了爭奪水界，也曾特意通過拱

北關稅務司賀璧理向澳門同知蔡國楨出示葡人所

繪澳門水陸地圖一紙，“劃界地圖兼用漢英文，

係銅版刻成，先以墨線刻定四圍界限，加填紅線

以示區別，是其成竹在胸，匪伊朝夕”，目的是

想證明其權威性，“既不等坊肆之私圖，又不比市

井之私論，是此地圖與稅司無非侵越之確據”。
(17) 

以此推之，光緒十三年 (1887) 六月張之洞的奏

摺利用了趙氏後人所繪的〈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

圖〉資料而立論，但沒有直接提及此圖，而祇說

是“志乘可徵”，估計是為了避免讓人感覺是利

用了“坊肆之私圖”。

在赫德的操縱下，時任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

處稅務司的英國人金登幹以赫德私人代表的身

份，經過多次談判，於1887年3月26日與葡萄牙

外交大臣巴羅果美在里斯本草簽了中葡《會議草

約》，即通常所說的《中葡里斯本草約》。7月

13日，羅沙作為葡萄牙特使來到北京，隨即向清

朝總理衙門送去一份照會，並附上一幅關於“澳

門及其附屬地”的劃分圖，“該圖東至九洲洋，

南至橫琴、過路環，西至灣仔、銀坑，北至前山

城後山腳，周圍百餘里，皆加以紅線劃入葡人界

內”
(18)
。總理衙門“閱其圖內與現在葡人所居之

地，界址不清，恐其意在朦混多佔”，因此“反

復辯駁，將原圖交還，一面電詢粵省督撫臣，並

密與北洋大臣李鴻章往復函商，派員赴澳，確查

該處實在情形，以憑辦理去後”
(19)
。值得注意的

是，總理衙門當時還一再地對羅沙強調，“附屬地

反倒比澳門大！饅頭比蒸籠還大，怎樣能行？” 

“如果必須劃定澳門的附屬地，我們在北京的大臣

們沒法辦，應當正式命令熟悉當地疆界情形的張之

洞去劃定。”
(20)
在中葡交涉過程中態度比較軟弱

的總理衙門也不得不承認在澳門劃界問題上，兩

廣總督張之洞是最有發言權的，這與張之洞行事

幹練，未雨綢繆，注意從調查基層實情是分不開

的。而趙氏後人所繪製的〈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

圖〉，無疑為張之洞在參與中葡交涉過程中充當強

硬派的角色提供了不少直接的資訊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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